
 

 

 

 

第一章 城市概况 

龙岩市位于福建省西南部。北纬 24°47′02″～25°35′22″、南北跨纬 48′，东经

116°40′29″～117°20′00″、东西跨经 40′。东连漳平，西接上杭，北邻连城、永安，

东南与南靖交界，西南与永定毗邻。地处闽粤赣三省边区的要冲，是厦门经济特区和闽南“金

三角”的腹地。全境东西宽 66 公里，南北长 89 公里，总面积 2678 平方公里。 

  境域四周为海拔 800 多米的群山环抱，境内山峦叠嶂，山岭与河谷相间，形成“三山夹

二谷”的地形大势，西北、东南部较高，逐渐向东北、中部倾斜，平均海拔 685 米。山地、

水域、耕地面积比例为 91∶2∶7。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2 条，其中雁石溪、

万安溪为九龙江北部二大支流，成“丫”字形贯穿全市。 

  这里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夏无酷暑、冬无严寒、夏长冬短，春夏湿润多雨、光照充足、

雨量充沛。各地年平均气温摄氏 16～20 度，年平均降水量 1500～1900 毫米，平均无霜期

291 天。 

  自然资料丰富。初步发现有金属、非金属矿 60 多种，探明 17 种，占全省已查明矿种的

27%，储量总值名列全省第二。是全省煤、铁、钨、锰、石灰岩、高岭土、稀土等矿主要产

地；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68.7%，盛产木材、毛竹、松香、纸、笋干等；河谷众多，峰回水转，

源高湍急，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，可开发水能量 17.7 万千瓦，每年可开采地下水 1990 万多

吨。 

  龙岩历史悠久。据考古资料表明，境内一万年前已有先民聚居。唐开元二十四年(736)

建县。清雍正十二年(1734)为福建省直隶州。民国 2 年(1913)复为县。1981 年 9 月经国务

院批准改县为市。1984 年国务院把龙岩市列为全国 22 个对外开放县(市)之一。1987 年，全

市辖 4 街道、3 镇、12 乡，24 居民委员会、257 村民委员会，491 居民小组、2064 村民小组。

总人口 394056 人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 31.4%。市区面积 14 平方公里。1990 年，辖 4 街道 3

镇 12 乡，总人口 415849 人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 32.35%，市区面积扩至 17.5 平方公里。 

  龙岩曾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是福建省第六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。建国后，

为龙岩专区、龙岩地区党、政、军机关所在地。 

  龙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，龙岩人民有着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。民国 12 年，邓子恢、陈

明等创办《岩声》月刊，成为当时全省办刊时间最长、发行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传播马列主义

和新思想的刊物，为中共龙岩党组织的诞生奠定思想基础。民国 15 年，建立中共龙岩小组，



 

翌年 1 月，建立县总支委员会。党总支与中国国民党龙岩县党部(左派)合作，开展农民运动，

进行减租减息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，组织农民协会、工人协会、妇女会、学生会等，发动

群众参加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军阀的斗争。 

  民国 17 年 3 月 4 日，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领导震撼闽西大地的后田农民武装暴动，开创

“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”，建立第一支工农武装。次年 5、6月间，县委领导全县农民武装暴

动，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克龙岩城；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，10 万贫苦农民分得

土地。9 月，成立第一届县苏维埃政府。民国 19 年初，苏维埃政权辖地 21 个区，人口近 15

万人，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  民国 23 年 10 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在 8万多人的长征队伍中，有 2000 多名龙岩籍

人分别编在红一、三、五、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团。长征途中，绝大部分壮烈牺牲。

留在闽西、龙岩的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、第九团及县游击队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坚

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粉碎国民党军、民团的五期“清剿”，

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。 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闽西革命武装组成的新四军二支队 2000 多人从龙岩白土出发，奔赴

抗日前线。中共龙岩县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团结、争取社会各界人士，开展宣传、募

棉衣、募捐、救护伤病员等活动，支援抗战。同时，维护闽西国共两党合作，按照就土地问

题等达成的协议，领导农民戳穿国民党顽固派策动地主豪绅的一次次夺田阴谋，坚持长期的

保田斗争，在全县 8 万人口的地区，将土地革命时分田的成果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

时。 

  解放战争时期，县委领导的武装工作队、地方工作团继续坚持武装游击战争、发动群众，

壮大力量，组建独立第五团，迎来龙岩的解放。 

  在 23 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，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罗荣桓、聂荣臻、张鼎丞、谭震林、

粟裕等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足迹。全县有 3651 名优秀儿女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

献身；188 个革命基点村的群众，为支持革命斗争蒙受烧杀掳掠、移民并村、荒毁家园的巨

大损失。高耸在虎岭山头的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，是龙岩人民光荣革命传统的象征。革命先

烈垂名千古，光照后人，激励着人们为建设繁荣富庶文明的新龙岩而奋斗。 

 龙岩是龙岩地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建国前，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，

龙岩的经济、文化、交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，人民生活贫困。建国后，龙岩国民经济持续发

展。1987 年，在全地区的 6 县 1 市中，龙岩市的工业总产值占 48.39%，全民、集体单位基

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占 53.34%，更新改造完成额占 60%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(含烟类产品税)

占 63.96%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 30.27%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全地区人均水平高 91.15%。



 

1990 年上述各项所占比重分别为 48%、37.2%、54.25%、66.48%、31.34%。 

  龙岩是全地区长途电话和邮件进口、转口中心，万门程控电话开通，可与世界各国大中

城市直拨。漳龙铁路、龙坎铁路与鹰厦铁路接轨，319 国道(厦成线)、13-103 省道(福三线)、

13-306 省道(围禾线)穿越龙岩，又有公路通往广东省的汕头、梅州市和江西省的赣州市及

龙岩地区各县，成为联结闽粤赣三省边区的通衢，闽西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。 

  境内有 2 所高等院校，全区 7 所中等专业学校有 6 所设在龙岩。1984 年基本普及小学

教育，成为全省普及初等教育先进县之一。1986 年被评为全国百个基础教育先进县(市)之

一。市综合性体育馆建筑面积 6385 平方米，可容纳观众 3662 人，其规模仅次于省体育馆。

龙岩地区 4所医院及防疫、医药研究机构、卫生学校均设在龙岩。龙岩又是全区图书、电影

影片发行中心，设有龙岩地区电视台、市电视台，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和设备名列全区前茅。 

  龙岩是全省重点林业县(市)之一。林业资源丰富，有林业用地 300 多万亩，占土地总面

积的 85%。其中林地面积 280 万亩，占林业用地的 80%。林木以马尾松、杉木为主，还有桫

椤、长苞铁杉、樟树等珍贵树种。全市有活立木蓄积量 1000 多万立方米、毛竹 3000 多万株。 

  龙岩是龙岩地区主要侨乡之一。清朝末年，开始有岩人 p漂洋过海，到印尼、马来西亚、

新加坡、缅甸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地谋生。至 80 年代，有华侨、华人 5万余人，他们大多从

事商业、教育等，对侨居国和家乡的建设作出贡献。还有港澳同胞，台湾同胞(含眷属)2 万

余人。通过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，加强联系，促进相互理解，为建设新龙岩而努力。 

  1949 年 9 月 1 日，龙岩解放，建立各级人民政权，结束了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历史。

人民当家作主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继续谱写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、建设新生活的历史

新篇章。建国初，胜利完成剿匪、镇压反革命分子、土地制度改革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等工

作。在农村按自愿互助和互利的原则，引导个体农民开展生产互助；调整赋税，减轻农民负

担；发放农业贷款，组织群众兴修水利，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；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

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；整修公路，发展交通；创办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，开放市场，稳定

物价等，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。1952 年，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3213 万元(按 1980

年不变价计算，下同)，社会总产值 3803 万元，国民生产总产值 2695 万元，国民收入 2534

万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。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26.65%，31.59%，30.14%和 31.29%。 

  1953 年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，并逐步对个体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

面的社会主义改造。农村从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，逐步发展为初级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；

通过组织供销社、生产合作社(小组)等形式，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，采取加工订货、统

购包销、产品经销、代销和公私合营等组织形式，改造私营工商业。至 1956 年，“三大改造”

工作基本完成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。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



 

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是年，全县工农业总产值、国民生产总产值、社会总产值、国民收入分

别比上年增长 7.2%，6.5%，10.2%和 6.8%。 

  1958 年，由于急于加快经济建设速度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

产和各项事业建设的高速度，掀起“以粮为纲”、“以钢为纲”的“大跃进”运动。全民大炼

钢铁、人民公社一哄而起，各行各业也随之“跃进”。追求高指标，浮夸风和“共产风”泛

滥，国民经济遭挫折。1959 年与 1957 年相比，基本建设投资增加 20.69 倍，占用大量资金，

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，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；工业总产值增加 1.61 倍，而农业总产值却下

降 13.64%，工农业比例失调；轻、重工业比例失控，重工业产值由占 31.8%上升为 69.6%，

而轻工业产值由占 68.2%下降为 30.40%；人民公社强调“一大二公”，搞“一平二调”，粮食

高估产高征购、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。1959 年粮食总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20 多万公斤。

1962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7 年下降 16.29%。 

  1962 年开始，贯彻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控制基本建设规模，

当年投资比上一年减少 40%；精简职工 8119 人(其中企业 2517 人)、减少城镇人口 13050 人；

压缩重工业，关、停、并、转效益低的企业；农村贯彻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(即六十

条)，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，纠正“一平二调”的“共产风”和生产瞎指挥、

浮夸风等，开放城乡集市贸易；对在“反右倾”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干部、党员

予以甄别平反、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。经三年调整，1963～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

每年递增 14.19%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0.35%，社会总产值年均递增 10.98%，粮食总产

量年均递增 10.44%。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也得到调整，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，财

政收支基本平衡，市场日趋繁荣，物价稳定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。 

  1966 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造成社会动乱，大批干部和群众遭迫害，党政机关工作

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。工业企业无法正常生产；农业片面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忽视多种经

营，甚至取消农民自留地，限制家庭副业生产，关闭农贸市场，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。

1968 年与 1965 年相比，工农业总产值下降 7.92%，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4.90%，社会总产值

下降 10.97%。1969 年后，国家加强内地“三线”工业建设，至 1976 年累计投资基本建设费

用 1.24 亿元。其中工业投资 1.17 亿元，恢复、扩建、新建工业企业 29 个；农村加强农田

基本建设，平整土地，兴建水库、水渠等水利设施，推广使用化肥、农药，大面积种植杂交

水稻，改进耕作技术等。由于广大干部、群众的斗争，使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破坏受到一定的

限制，工农业生产，尤其是工业有较大发展，工业门类增多，规模扩大、机械化程度提高，

其中机械、冶金、建材、化学、纺织工业发展速度更快。到 1976 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13978

万元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4.66%。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201%，其中



 

工业产值增长 337%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95%，社会总产值增长 202%，粮食总产量增长 48%，

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502%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97.6%。 

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开始全面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，拨乱反正，有步骤地解

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，贯彻执行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

想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

坚持改革开放。首先在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，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

公社，建立乡(镇)、村政权。下放生产经营权，取消指令性的农业生产计划。调整农村产业

结构，发展农村牧副渔等各业，恢复和发展城乡集市贸易，鼓励、支持发展乡镇企业，从而

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，农村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在城市逐步改革工业企业领导体制，

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。改革企业经营机制，先后实行企业生产

基金、利润分成、盈亏包干等分配制度。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。改革

商业体制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、多条流通渠道、多种经营、减少经营环节的“三多一少”体

制，进一步搞活流通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改革财政体制，执行“划分收支、定额缴补、增

收分成，分级包干”制度，执行利改税制度。教育、科技、体育、卫生等领域也进行改革。 

  1984 年后，加快改革、开放步伐。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，逐步改变企业党政

不分，职责不明的状况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，加强企业民主管理，加强生产经营管理，实行

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重点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。乡镇企业“乡办、村办、集资联办、户办”

四个轮子一起转，建立乡(镇)骨干企业。加强交通运输邮电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农村进一

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增大林、牧、副、渔四业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，着手建立农业

10 大商品基地。中型商业实行经营承包，小型企业实地租赁经营，放开一些工农业产品价

格，促进流通，活跃市场，国民经济进入崭新发展时期。 

  基本建设投资逐年稳定增加。1978～1990 年的 13 年中，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

总额为 5.22 亿元，是建国 28 年投资总和的 1.92 倍。其中工业投资 2.93 亿元，占总投资的

56%。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，原材料、能源工业、交通运输、教育、科技、城乡建设等投资

比重逐年上升。1990 年与 1978 年相比，其中交通运输邮电投资增长 19.4 倍，教育文化广

播事业增长 15 倍。 

 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调整。1990 年与 1978 年相比，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由 19.16%

降至 9.5%，工业产值由 80.83%升至 90.5%，工业内部的轻工业产值比重逐年增加，从占 47%

上升为 53.46%，而重工业由 52.3%降至 46.54%。农业内部五业的产值结构也得到调整，种

植业比例从 57.5%降至 49.42%，畜牧业从 8.95%升到 27.84%，林业从 9.75%升至 17.54%，副

业从 23.76%降至 4.03%，渔业从 0.02%升至 1.17%，交通运输业的汽车货物周转总量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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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.3%，客运周转量增长 76.62%。邮电业务总量增长 7.28 倍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趋于合理，

1990 年社会积累效果 33.32 元/百元、生产性积累效果 54.31 元/百元。 

  改革开放十三年以来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。1978～1990 年，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

递增 12.3%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0.3%，社会总产值年均递增 11.5%。1990 年与 1978

年相比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2.63 倍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.08 倍，社会总产值增长 2.27 倍。 

  工业形成由中央、省、地、市属和乡镇及村办工业等多层次的经济结构，拥有冶金、机

械、煤炭、建材、化工、电力、卷烟、造纸、纺织、食品、印刷、木材、包装等主要工业门

类，成为福建省工业基地之一。1990 年，全市有工业企业 2819 个(含村及村以下办的工业)。

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 105 个、产值 7.3 亿元，集体所有制企业 188 个、产值 0.75 亿元。工

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78.83%，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。工

业产品从建国初的 10 多种增至 200 多种。其中，陈缸(沉缸)酒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，有 9

种产品获部优称号，14 种产品获省优称号。1990 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 89143 万元(按 1980

年不变价格计算，下同)，是 1978 年的 4.07 倍，是 1949 年的 305.28 倍。 

  农业在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，推广丰产示范田和吨粮田建设，推行

再生稻生产，病、虫、草、鼠害综合治理，优化配方科学施肥等生产技术，组织中低产田攻

关，农业生产稳步发展。1980～1990 年，产值年均递增 5.45%。1990 年粮食总产 114658 万

吨，创历史最高水平，亩产比 1980 年提高 83 公斤。粮食种植面积虽减少 4.7 万亩，总产却

增加 1.67 万吨。经济作物、其他农作物和果树种植面积大幅度提高，烤烟、花生、柑桔、

茶叶、香菇等产量大幅度提高。森林面积年均增长 3.5%。创办万羽机械化养鸡场，建立种

猪、生猪基地和网箱养鱼基地。1990 年畜牧业、渔业产值比 1980 年增长 1.6 倍，其中畜牧

业增长 1.5 倍，渔业增长 6.8 倍。 

  改革开放十三年来，新建公路 198 公里，所有乡镇和 80%的行政村通公路。引进 1.6 万

门程控电话开通，可与全国各地及世界上主要大中城市直拨电话，电话用户年均增长 18.7%，

邮电业务总量年均递增 21.9%。新建、拓宽市区主要路、街 12 条总长 28.7 公里，拓宽九一

桥、西兴桥。筹集资金 1000 多万元兴建梅林、北园、溪南等 6 个居民新村，总面积 600 万

平方米。市区总面积比 1949 年扩大 17 倍。 

  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。1985 年创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，至 1990 年计有竹木加工、化

工、建材、皮塑、铸造、电子元件等十多个行业的“三资”企业 19 个，其中中外合资企业

14 个、中外合作企业 3个、外商独资企业 2 个，总投资额 3921.6 万人民币。外资来自美国、

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、台湾等地区。1990 年，“三资”企业总产值 682 万人民币。全市外贸

出口供货总值 3261 万元，比 1980 年增长 17.4 倍。 



 

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，城乡市场日益繁荣。1990 年，全市有集市贸易市场 35 个(其中

1980～1990 年新建、扩建 11 个)、商业网点 5651 个，平均每千人拥有网点 13.6 个。其中

个体商业网点 4938 个，年纯销售额 1.13 亿元，占全市纯销售总额的 26.4%。是年，全市商

品零售总额 4.28 亿元，比 1980 年增长 4.26 倍。 

 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。改革开放 13 年来，年均增长 20.8%。1990 年地方财政收入 1.17

亿元，为 1980 年的 5.61 倍，龙岩成为全国 95 个收入超亿元县(市)之一。 

  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也迅速发展。办学条件明显改善，教学质量有较大

提高，基础教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。科技投入逐年增加，1979～1989 年市属单位获科技成

果进步奖 124 项，其中国家级 3 项、省级 25 项、地区级 27 项。新建文化楼、图书馆、电影

公司、登高电影院等文化活动设施，开播有线电视、开辟 10 个频道电视转播。全市有电影

放映单位 73 个、电视差转台 25 个，广播通村率达 68%。有医疗卫生机构 141 个、病床 1983

张，工作人员 2753 人。有体育活动场所 103 个，其中体育馆 2 个、标准游泳池 5个。 

 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1990 年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87 元、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

人均 1431 元，分别比 1983 年增长 1.4 倍和 2.3 倍，年递增分别为 9.1%和 12.7%。城镇新房

成片，楼房林立，人均居住面积 8.3 平方米；80 年代，农村掀起“建房热”，农民居住条件

大为改观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4706 万元，人均 1075 元。据城市住户调查资料，每百

户居民拥有电视机 110 台、电冰箱 32 台、洗衣机 83 台，液化气炉 8 台。全市有摩托车 1.2

万多辆，每百人拥有量 3 辆。 

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持续开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(即人民民

主专政)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活动，从思

想上清除“左”的和右的错误影响，进行全面整党，加强党的建设，建立“两公开一监督”

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制度。开展普法教育，提高人民的法制观念。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开

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。“以法治城，以德育人，警民共建法制文明城”的活动闻名全国。

同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教育。在城乡开展以“四有”、“两德”教育为

核心的“亲切在龙岩”系列活动和“学雷锋、树新风”活动。举行创文明村镇、百家厂矿创

文明企业、百家“窗口”创优质服务、百家机关创文明机关、创五好家庭等竞赛活动，促进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 

  龙岩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。历史上名人学士不乏其人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中共龙岩

地方党组织创始人郭滴人，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陈明。当代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，中国

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，对外贸易部代部长林海云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罗元发、陈仁麒和少

将王全珍、林忠照、郭廷万、郭成柱、廖成美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、省长魏金水，广东省副



 

通网络，实现各县（市、区）通高速公路和铁路，与全省和珠三角、长三角两大经济区交通

主干线全面对接，进一步凸显对内联结、拓展腹地的功能。 

矿区与林区 

已探明的矿物种类 64 种，其中金、铜、铁、煤、高岭土等 16 种矿产储量居全省首位。

马坑铁矿是华东第一大铁矿；紫金山铜矿是全国第二大铜矿；东宫下高岭土矿是全国四大优

质高岭土矿之一。同时，水力资源丰富，水能理论蕴藏量 214.5 万千瓦，可开发量 188.1

万千瓦。龙岩是福建三大林区之一，森林覆盖率 77.9%，居全省首位。 

新兴旅游区 

龙岩市是福建省新兴的旅游区，是崛起的旅游胜地。旅游资源不仅种类多，而且品位高、

规模大、保存好，现有 1 个世界文化遗产（福建土楼之永定土楼群）；5个国家 4A 级旅游区

（永定土楼民俗文化村、龙硿洞、九鹏溪、古田会议址、冠豸山）；1个国家自然遗产（冠

豸山）、1 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（冠豸山），2个优秀旅游县（连城县、上杭县）、1 个国家

工业旅游示范点（紫金工业旅游区）、1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（长汀县）、1 个国家农业旅游

示范点（云顶茶园）、2个国家自然保护区（梅花山、梁野山）、4 个国家森林公园（龙岩国

家森林公园、上杭西普陀山公园、漳平天台山公园和永定王寿山国家森林公园）以及 26 个

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福建旅游十大品牌中，龙岩就占 2 个，即“神秘的客家土楼”和“光

辉的古田会议”。以永定客家土楼为代表的“客家之旅”，冠豸山、龙硿洞、九鹏溪、梅花

山为代表的“绿色之旅”，古田会议会址为代表的“红色之旅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旅游精

品。 

 

第二章 历史沿革 

唐 

  开元二十四年(736) 

  始建县，称新罗，隶属汀州。 

  天宝元年(742) 

  因城东翠屏山有名胜龙岩洞，改新罗为龙岩。 


